
证券代码：002352� � �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7-063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预计，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325,000.00

万元至

355,000.0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1.22%

至

7.90%

；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228,000.00

万元至

258,000.00

万

元，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19.91%

至

35.69%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3.34% - 12.46%

盈利

：

329,009.24

万元

盈利

：

340,000.00

万元–

370,000.00

万元

说明

：

2017

年前三季度预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包含公司处置部分长期股权投资带来的一次性收益

。

为保持同口径和可比

性

，

我们按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口径

(

“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

预计

2017

年

1-9

月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

2017

年

1-9

月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变动幅度

：

26.22%

至

42.00%

2017

年

1-9

月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240,000.00

至

270,000.00

2016

年

1-9

月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

万元

）：

190,143.14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此次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受到中秋和国庆节前高峰的影响，公司第三季度实际业务增长高

于原预测。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大成国家安全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恢复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10

月

1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国家安全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国家安全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56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大成国家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大成国家

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17

年

10

月

16

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7

年

10

月

16

日

恢复申购

、

转换转入的原因 为了满足投资者需求

，

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曾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发布公告，为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利益，自

2017

年

9

月

27

日起暂停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为满足投资者需求，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根据《大成国家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起恢复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及转换转入

业务。

（

2

）如有疑问，请拨打大成基金客服电话：

400-888-555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dcfund.com.cn

获取

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300599� � � �证券简称：雄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7-064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

（二）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10%

–

25%

盈利

：

7,237.75

万元

盈利

：

7,961.53

万元–

9,047.19

万元

其中，2017年第三季度（2017年7月1日-2017年9月30日）业绩变动情况如下：

项 目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45%

–

55%

盈利

：

2,920.90

万元

盈利

：

4,235.31

万元–

4,527.40

万元

注：前述表格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同向上升，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积

极应对行业竞争，抓住市场机遇，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市场销量及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所致；同时，各子公

司业务拓展良好，对本报告期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2017年1-9月，预计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在160～190万元之间。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得出，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2017年1-9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登载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971� � � �证券简称：高升控股 公告编号：2017-� 61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7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

1

）

2017

年

1-9

月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7

年

1

月

1

日

—

2017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6

年

1

月

1

日

—

2016

年

9

月

30

日

重组前 重组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

约

11,700

万元

～13,200

万元 盈利

：

5,607.22

万元 盈利

：

9,033.9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0.23

元

～0.26

元 盈利

：

0.128

元

0.18

元

（

2

）

2017

年

7-9

月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7

年

7

月

1

日

—

2017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6

年

7

月

1

日

—

2016

年

9

月

30

日

重组前 重组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

约

3,500

万元

～5,000

万元 盈利

：

860.90

万元 盈利

：

2,154.38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0.068

元

～0.098

元 盈利

：

0.02

元 盈利

：

0.04

元

注：

2016

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上海莹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1．

上表中上年同期（重组前）业绩为公司实施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前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上年同期（重组后）数据系公司实施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后，根据企业合并相关准则对上年同期财

务数据进行模拟追溯调整重述后数据。

2．

上年同期（重组前）的基本每股收益以加权平均股本测算；上年同期（重组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后加权平均股本测算； 本报告期的基本每股收益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后加

权平均股本测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公司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互联网云基础服务、虚拟专用

网络业务等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2．

本业绩预告期间较上年同期增加了合并范围

-

上海莹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由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得出，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315� � � �证券简称：上海家化 公告编号：临2017-042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0月12日，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家化” 或“公司” ）接到

公司股东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化集团” 或“收购人” ）发来的《上海家

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家化集团拟以要约收购方式，向除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太富祥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的要约。家化集团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为134,683,2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要约收购的价格为38.00元/股。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最多合并持有公司52.02%的股份（350,343,578

股），上海家化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134,683,294

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0.00%

支付方式 现金支付

要约价格

38.00

元

/

股

最高要约金额

5,117,965,172.00

元

履约保证金金额

1,024,000,000.00

元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为人民币5,117,965,172.00元， 收购人已将人民币1,024,000,

000.00元（即不少于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20%）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本次要约收购为部分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上海家化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前，家

化集团直接持有上海家化182,449,23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7.09%；通过控股子公司上

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家化5,416,57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80%；家化集

团的关联方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家化17,567,886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2.61%，家化集团的关联方上海太富祥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上海

家化10,226,588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2%。 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上海家化

32.02%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最多合并持有上海家化52.02%的股份（350,

343,578股），上海家化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家化集团现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予以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同时家化集团已按相关规定编制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聘请财

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此次要约收购出具了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请投资者关

注后续公告。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要约收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15� � � �证券简称：上海家化 公告编号：临2017-043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9月22日，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上市公

司” ） 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9），披露2017年9月21日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化集团” ）的通知，获悉家化集团正在筹

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与本公司相关的资产或者股权的

收购等事宜。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

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21日起停牌。

2017年10月12日， 公司发布 《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1），披露家化集团拟向除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太富祥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外的上海家化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公司

部分股份的要约。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日家化集团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予以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

牌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10月13日（周五）开市起复牌。

家化集团及公司将根据本次要约收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要约收购

尚未正式生效，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15� � � �证券简称：上海家化 公告编号：临2017-044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

收购人名称：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天潼路133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天潼路133号

签署日期：二○一七年十月

重要声明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本

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应当仔细

阅读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后续将刊登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 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

有相同的含义。

1、本次要约收购主体为家化集团，要约收购目的旨在提高对上海家化的持股比例，巩固控

股权，不以终止上海家化上市地位为目的。

2、本次要约收购为向除平安人寿、惠盛实业、太富祥尔以外的上海家化股东发出的部分要

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134,683,294股，股份比例为20%，要约收购价格为38元/股。

3、本次要约收购前，家化集团直接持有上海家化182,449,23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7.09%； 通过控股子公司惠盛实业间接持有上海家化5,416,577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80%； 家化集团的关联方平安人寿持有上海家化17,567,886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61%， 家化集团的关联方太富祥尔持有上海家化10,226,588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2%。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上海家化32.02%的股份。

4、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最多合并持有上海家化52.02%的股份（350,

343,578股），上海家化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5、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5,117,965,172.00元，家化集团已于要约收购提示性

公告前将1,024,000,000.00元（不少于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20%）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

海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6、2017年3月20日，上海家化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股权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内容，因未满足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业绩考核条件， 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授出的限制性股票156.68万股的

第二期33%的股票即517,044股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19.00元/股回购并注销。另由于本次限制性

股票授予主体中的32名激励对象已辞职，与公司终止了劳动合同，不再符合《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激励对象范围。公司董事会决定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32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权激励股票。 上述回购并注销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合

计584,670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1,108,730元。2017年4月27日，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董事会提交的《关于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的议案》。

上述回购事项将导致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对上海家化的持股比例提高。根据《收购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由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将不因上述回购导致的被动

增持而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发出要约的申请。回购股份注销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减少584,

670股， 为672,831,797股。 届时， 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上海家化股份比例将增加至

52.07%。

7、2015年11月， 太富祥尔向除家化集团及上海惠盛以外的上海家化股东发出了部分要约

收购，拟收购股份数占总股本的比例为31%，收购完成后，太富祥尔及其关联方最多合并持有

上海家化58.87%的股份。根据股份收购清算结果，最终实际收购比例为1.52%，未达到既定收购

目标。家化集团发起本次要约收购，仍是出于长期看好上海家化未来发展的原因，目的在于提

高对上海家化的持股比例，巩固股权结构，以便于今后投入更多资源，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的

稳定健康发展，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名称：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海家化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种类 股份数量

（

股

）

占比

一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71,248,461.00 99.68%

二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168,006.00 0.32%

总股本

673,416,467.00 100.00%

二、收购人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收购人名称：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天潼路133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天潼路133号

三、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2017年10月10日，家化集团召开董事会，决定向除平安人寿、惠盛实业、太富祥尔以外的上

海家化股东发出部分要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134,683,294股，股份比例为20%，要约收购价格

为38元/股。

2017年10月10日，家化集团股东平浦投资做出决议，同意家化集团本次要约收购事项。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家化集团对上海家化所在行业的前景长期看好。随着新一代年轻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主

流，日化市场规模将继续延续增长趋势。上海家化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日化企业之一，以本

土文化为核心竞争力，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口碑。

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股东地位，有效促进上市

公司稳定发展，收购人拟对上市公司进行要约收购。

本次收购为部分要约收购。即向除太富祥尔、惠盛实业、平安人寿以外的其他全部股东发

出部分要约。本次收购不以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

五、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计划。

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除平安人寿、惠盛实业及太富祥尔以外的上海家化股东发出的部分收

购要约：

股份类型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38

元

/

股

134,683,294

股

20%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正式公告之日至要约收购期届满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或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但最

终要约价格不得低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最低价格。

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要约价格为38元/股的前提，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17,965,

172.00元。

在上海家化作出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之前，收购人已将不低于本次收购

总额金额20%的履约保证金1,024,000,000.00元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帐户，作为本

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为收购人自有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股东平浦投资投入的资本金。收

购人承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收购

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下属关联公司的情形。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

据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认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

履行收购义务。

八、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具体要约期限请参见后续要约收购报告书相关内容。

在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单位名称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楼

法定代表人 刘世安

电话

0755-22621866?

传真

0755-82400862

联系人 季俊东

、

李亚男

、

高金芳

、

梁智喻

（二）收购人律师

单位名称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2

层

单位负责人 吴明德

电话

021-20511000

传真

021-20511999

联系人 王安成

、

孙林

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期

本报告书摘要于2017年10月12日签署。

收购人声明

1、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系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7号———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编写。

2、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要约收购报告书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上

海家化拥有权益的情况。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

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海家化拥有权益。

3、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相关规定，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要约收购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股东地位，有效促进

上市公司稳定发展。收购人发出本要约不以终止上海家化的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

后上海家化的股权分布将仍然具备《上市规则》项下的上市条件。

5、本次要约收购将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或对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6、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

、

家化集团 指 上海家化

（

集团

）

有限公司

平安人寿 指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惠盛实业 指 上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

太富祥尔 指 上海太富祥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平浦投资 指 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 指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信托 指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

、

上海家化 指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除平安人寿

、

惠盛实业及太富祥尔以

外的上海家化股东发出的部分收购要约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书

、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

《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

》

本摘要

、

本报告书摘要

、

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

《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

要约收购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下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4

年修订

）》

财务顾问

、

平安证券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锦天城律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家化

（

集团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天潼路

133

号

法定代表人 宋成立

注册资本

26,826.1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31625729

设立日期

1995

年

5

月

5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日用化学制品及原辅材料

、

包装容器

、

香精香料

、

化妆品用具

、

清凉油

、

腊制品

、

美

发服务

、

服装及服饰

、

鞋帽

、

眼镜及配件

、

皮革制品

、

针纺织品

、

办公用品

、

玻璃器

具

、

建筑材料

、

日用百货

、

钟表

、

玩具

、

照相器材

，

包装装潢技术服务

、

日用化学专业

设备和自营进出口业务

（

限外经贸委批准项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1995

年

5

月

5

日至不约定期限

股东 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

股权

通讯地址 上海市天潼路

133

号

联系电话

021-63242288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收购人100%股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1

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

26,826.10 100.00%

合计

26,826.10 100.00%

注：平浦投资已作出股东决议，对家化集团增资至526,826.1万元，工商变更登记尚在办理

中。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家化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注：中国平安的股权结构为根据2017年半年报披露信息列示。商发控股有限公司、隆福集

团有限公司及同盈贸易有限公司均属于卜蜂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三者因具有同一

控制人构成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家化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平浦投资，持有家化集团100%的股份。截至本

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平浦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天潼路

133

号

9

楼

909

室

法定代表人 费晓枫

注册资本

433,05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575867553R

设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7

日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及相关服务

股东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联系电话

021-38639010

2、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家化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平浦投资，中国平安间接控股平浦投资。由于中国平安股权

结构较为分散，因此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国平安的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15

、

16

、

17

、

18

层

法定代表人 马明哲

注册资本

18,280,241,410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0012316L

设立日期

1988

年

3

月

21

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经营范围

投资保险企业

；

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各种国内

、

国际业务

；

开展保险资金运用

业务

；

经批准开展国内

、

国际保险业务

；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有关部

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47

、

48

、

109

、

110

、

111

、

112

层

联系电话

95511

最近两年，家化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收购人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见本节“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之“（二）收购

人股权结构” 。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

业务的情况

1、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家化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关系 注册资本 注册地 主营业务

直接 间接

1

上海惠盛实业有

限公司

90.00% -

控股子公司

2000

万元 上海

日用化工

产品销售

2

上海家化投资有

限公司

100.00% -

控股子公司

5000

万元 上海 实业投资

3

Arianna Global

Limited

100.00% -

控股子公司

实际发行股

本

1

美元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投资

2、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家化集团外，平浦投资没有其他控股子公司。

3、中国平安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基本情况

中国平安为上市公司，根据中国平安已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

国平安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关系 经营范围

直接 间接

1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9.51%

– 控股子公司 人身保险

2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9.51%

– 控股子公司 财产保险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56% 8.40%

控股子公司 银行

4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99.88%

– 控股子公司 信托投资

5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96% 55.59%

孙公司

证券投资与

经纪

6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6.11% 13.82%

控股子公司 养老保险

7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8.67% 1.33%

控股子公司 资产管理

8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1.26% 3.73%

控股子公司 健康保险

9

中国平安保险海外

（

控股

）

有限公司

100.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10

中国平安保险

（

香港

）

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财产保险

11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5.00% 25.00%

控股子公司 融资租赁

12

中国平安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资产管理

13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

99.88%

孙公司 投资控股

14

平安创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99.75%

孙公司 投资咨询

15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

99.58%

孙公司

物业管理和

投资管理

16

平安科技

（

深圳

）

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信息技术服

务

17

平安健康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

58.33%

孙公司

网络信息服

务

18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信息技术和

业务流程外

包服务

19

平安壹钱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76.71%

孙公司 互联网服务

20

深圳万里通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76.71%

孙公司

客户忠诚度

服务

21

深圳平安商用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

99.49%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22

平安期货有限公司 –

96.74%

孙公司 期货经纪

23

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24

平安直通咨询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咨询服务

25

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投资管理

26

安胜投资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项目投资

27

深圳平安金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96.52% 3.48%

控股子公司

金融咨询服

务

28

平安利顺国际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

司

–

66.92%

孙公司 货币经纪

29

平安好房

（

上海

）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87.18%

孙公司 房地产经纪

30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

–

60.63%

孙公司 资产管理

31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60.63%

孙公司

基金募集及

销售

32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开发

33

平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代理销售保

险

34

平安创展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保险销售

35

达成国际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项目投资

36

翠达投资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项目投资

37

沈阳盛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38

桐乡平安投资有限公司 –

99.58%

孙公司 投资管理

39

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商业保理

、

咨

询服务

40

山西长晋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

59.71%

孙公司

经营高速公

路

41

山西晋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59.71%

孙公司

经营高速公

路

42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96.55%

孙公司 股权投资

43

中国平安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 –

96.55%

孙公司

证券投资与

经纪

44

平安财富理财管理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咨询

45

平安融资担保

（

天津

）

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融资担保

46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

天津

）

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租赁业务

47

深圳平安不动产工业物流有限公司 –

99.58%

孙公司 物流

48

北京双融汇投资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49

成都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50

杭州平安养老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

99.58%

孙公司 投资管理

51

杭州平江投资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开发

52

北京京信丽泽投资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53

安邦汇投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54

安邦汇理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55

青柠街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56

海逸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57

讯协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58

景扬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投资

59

平安磐海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

96.55%

孙公司 资产管理

60

深圳平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管理咨询

61

北京京平尚地投资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物业出租

62

广州市信平置业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物业出租

63

上海家化

（

集团

）

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日用化学品

产销

64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

31.79%

孙公司

日用化学品

产销

65

上海泽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资产管理

66

上海平安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94.74%

孙公司 电子商务

67

上海葛洲坝阳明置业有限公司 –

99.51%

孙公司

房地产开发

和管理

68

上海金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96.30%

孙公司 投资管理

69

上海平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资产管理

70

深圳前海征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个人和企业

信用信息服

务

71

平安不动产资本有限公司 –

99.58%

孙公司 融资平台

72

深圳前海普惠众筹交易股份有限公

司

–

79.14%

孙公司

私募股权融

资

73

益成国际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项目投资

74

深圳平安创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99.79%

孙公司 投资管理

75

深圳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99.79%

孙公司 投资管理

76

安科技术有限公司 –

100.00%

孙公司

投资管理和

投资咨询

77

平安付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

76.71%

孙公司 互联网服务

78

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99.79%

孙公司 投资管理

79 Autohome Inc.

–

52.32%

孙公司

汽车互联网

平台

三、收购人已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家化集团直接持有上海家化182,449,23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27.09%；通过控股子公司惠盛实业间接持有上海家化5,416,57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0.80%；家化集团的关联方平安人寿持有上海家化17,567,88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2.61%， 家化集团的关联方太富祥尔持有上海家化10,226,588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2%。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上海家化32.02%的股份。具体上述持股主体的股权情况

如下：

四、收购人主要从事的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主要从事的业务

家化集团的主营业务为日用化学制品及原辅材料、包装容器、香精香料、化妆品用具、清凉

油、腊制品、美发服务、服装及服饰、鞋帽、眼镜及配件、皮革制品、针纺织品、办公用品、玻璃器

具、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钟表、玩具、照相器材，包装装潢技术服务、日用化学专业设备和自营

进出口业务。

近年来， 家化集团除控股上海家化以及通过Arianna� Global� Limited实际控制Mayborn�

Group� Limited（经营婴幼儿喂哺工具及护理产品）以外，未开展其他实质经营活动业务。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家化集团最近三年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56,844.12 1,015,039.67 652,047.52

负债总额

671,123.48 329,851.29 222,023.91

所有者权益合计

685,720.64 685,188.39 430,023.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87,195.65 259,961.46 145,152.20

资产负债率

49.46% 32.50% 34.05%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609,300.37 611,071.54 562,586.61

利润总额

88,244.92 327,572.74 127,687.24

净利润

64,267.90 272,544.18 101,037.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9,783.69 112,058.77 34,116.59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明显相关的行政处

罚和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六、收购人管理人员情况

（一）收购人管理人员情况

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身份证件号码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

/

地区居

留权

宋成立 董事长 中国

370203196103******

中国 否

郑丽 董事 中国

220203197408******

中国 否

汪海龙 董事 中国

650104197312******

中国 否

邓明辉 董事 中国

362529196508******

中国 否

李昕晖 董事 加拿大

HG04****

中国 是

费晓枫 监事 中国

210303197707******

中国 否

周黎明 财务总监 中国

310109195810******

中国 否

（二）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明显相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超过5%的上市公司

及金融机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地 主营业务

1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6%

昆明 医药制造业

2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10.48%

开曼群岛 房地产开发

3

富通国际保险集团

5.78%

比利时 保险

4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86%

台州 货币金融服务

5

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3.04%

北京 保障基金

6

旭辉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9.90%

开曼群岛 房地产开发

7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2.85%

广州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8

中国新高教集团有限公司

12.42%

开曼群岛 教育服务

9

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10.40%

开曼群岛 石油天然气勘探与生产

10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42%

上海 保险

11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9.00%

深圳 资产管理

第三节 要约收购的决定及目的

一、要约收购的目的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家化集团对上海家化所在行业的前景长期看好。 随着新一代年轻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主

流，日化市场规模将继续延续增长趋势。上海家化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日化企业之一，以本

土文化为核心竞争力，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口碑。

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股东地位，有效促进上市

公司稳定发展，收购人拟对上市公司进行要约收购。

本次收购为部分要约收购。即向除太富祥尔、惠盛实业、平安人寿以外的其他全部股东发

出部分要约。本次收购不以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

（二）关于2015年上海家化要约收购与本次收购的说明

2015年11月， 太富祥尔向除家化集团及上海惠盛以外的上海家化股东发出了部分要约收

购，拟收购股份数占总股本的比例为31%，收购完成后，太富祥尔及其关联方最多合并持有上

海家化58.87%的股份。根据股份收购清算结果，最终实际收购比例为1.52%，未达到既定收购目

标。

家化集团发起本次要约收购，仍是出于长期看好上海家化未来发展的原因，目的在于提高

对上海家化的持股比例，巩固股权结构，以便于今后投入更多资源，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的稳

定健康发展，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二、要约收购的决定

2017年10月10日，家化集团召开董事会，决定向除平安人寿、惠盛实业、太富祥尔以外的上

海家化股东发出部分要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134,683,294股，股份比例为20%，要约收购价格

为38元/股。

2017年10月10日，家化集团股东平浦投资做出决议，同意家化集团本次要约收购事项。

三、未来12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经自查，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前6个月内，家化集团及平安人寿、惠盛实

业、太富祥尔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与收

购人自查结果不符，则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为准，收购人将及时公告。

本次要约收购前， 家化集团直接持有上海家化182,449,233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7.09%； 通过控股子公司惠盛实业间接持有上海家化5,416,577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80%； 家化集团的关联方平安人寿持有上海家化17,567,886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61%， 家化集团的关联方太富祥尔持有上海家化10,226,588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2%。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上海家化32.02%的股份。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

属没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与收购人自查结果不符，则

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为准，收购人将及时公告。

经自查，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前6个月内，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没有买卖上市公司股份。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与收购人自

查结果不符，则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为准，收购人将及时公告。

第五节 专业机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单位名称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楼

法定代表人 刘世安

电话

0755-22621866?

传真

0755-82400862

项目经办人 季俊东

、

李亚男

、

高金芳

、

梁智喻

（二）收购人律师

单位名称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2

层

单位负责人 吴明德

电话

021-20511000

传真

021-20511999

经办律师 王安成

、

孙林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上市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

体情况

平安证券与家化集团、上海家化同为中国平安控制下的企业。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除为收购人提供中国法律顾问服务外，与收购人、上海家化和本

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平安证券在其财务顾问报告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

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收购人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

实力和资金支付能力，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义务的能力。”

四、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锦天城律所在其法律意见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

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家化集团为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上海家化股票回购情况

2017年3月20日，上海家化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股权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内容，因未满足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业绩考核条件， 上市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授出的限制性股票156.68万股

的第二期33%的股票即517,044股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19.00元/股回购并注销。另由于本次限制

性股票授予主体中的32名激励对象已辞职，与上市公司终止了劳动合同，不再符合《股权激励

计划（草案）》的激励对象范围。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32名离职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权激励股票。 上述回购并注销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合计584,670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1,108,730元。2017年4月27日，上市公司2016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董事会提交的《关于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

的议案》。

上述回购事项将导致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对上海家化的持股比例提高。根据《收购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由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将不因上述回购导致的被动

增持而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发出要约的申请。回购股份注销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减少584,

670股， 为672,831,797股。 届时， 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上海家化股份比例将增加至

52.07%。

除本报告书摘要前文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要约收购的信息外，收购人郑重说明：

1、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未采取或拟采取对

本次要约收购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也不存在对本次要约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2、收购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3、收购人不存在任何其他对上海家化股东做出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4、收购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5、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及其他法规规定的下列情形：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

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最近 5� 年内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

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形；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的情形。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宋成立

2017年10月12日

2017年 10月 13 日 星期五

B1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中国重工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7]13

号公告《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有关

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7

年

10

月

12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中国重工（代码：

601989)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

估值。该股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

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本公司网址：

http://www.yhfund.com.cn

。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4006783333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3日


